
附件10

张家川县2024年饲料玉米订单收贮合同
甲方（实施主体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种 植 方）: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（村 委 会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进一步推动张家川县2024年饲草收贮项目实施，确保收贮期间农户种植的饲料玉米得到有效收购，提升种养效益，甲方作为收贮方、乙方作为种植方、丙方作为监督方，三方本着互利的原则，就饲料玉米收贮收购有关事宜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种植面积及产量

甲方计划收贮乙方种植的饲料玉米     亩     吨。

二、质量要求

乙方向甲方缴售的饲料玉米应符合国家相应标准，无霉变、无掺水及其他杂草、杂质等。

三、收割要求

1.收获时间：10月30日前完成。在甲方完成收贮机械调试等准备工作后，提前3天通知乙方做好饲料玉米的收割准备工作，并按照甲方的加工进度，进行收割、拉运、交售。

2.收获方式：经甲方实地验收符合收割标准的饲料玉米，由乙方自行收割并运送到甲方指定地点；或由甲方使用收获机械到乙方田间收割。

3.收购价格：收购价由甲乙双方自行定价，并高于市场价，甲方不得恶意压价，变相拒收，做到应收尽收，确保收益高于种植籽实玉米的收益，收购价      元/吨。  

四、付款方式

甲方根据实际情况，按协议收购乙方种植的饲料玉米，乙方完成交售任务，甲方一次性将收购资金支付给乙方。付款凭证将作为饲草青贮项目验收的一项依据。

五、其他
由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甲乙双方无法履行合同时，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协商解决。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，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三方各执一份，项目主管单位备存一份。
甲方（签字签章）:     

乙方（签字签章）:  
丙方（签字签章）：

时间: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